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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別：一般行政、一般民政 
科目：法學緒論 
 
一、以下情形法官應如何適用法律？請附理由說明之。 
某甲的業務上登載不實行為，同時符合刑法第二百十五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以及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不實

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12 分） 
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行為提起公訴後，法官尚未開庭審理前，刑事訴訟法即大幅修正並開

始施行，規定法院應先就證據之證據能力之意見及調查次序準備程序確定之，再於審判程

序進行調查程序。本案法官應適用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或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進

行審理程序？（13 分） 
【擬答】 

本題即最高法院 91 年台上第 5395 號判決所示情形，最高法院指出，刑法第二百十五條與

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乃法規競合之情形，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理（參照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十六條），應適用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填製會計憑証罪。 
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時」之效力，關於時之效力，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之觀點有別，刑

法因受罪刑法定原則所拘束，因之，行為之處罰以行為時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觀

刑法第一條之規定自明；其次，刑法採實體從輕原則，故行為依法律有變更時，以對行

為人有利之輕法為主（刑法第二條第一頁）。反之，刑事訴訟法並不採行此二原則，此

因訴訟法係採行程序從新原則，適用於刑事訴訟法生效後廢止前之所有刑事程序，不問

何者對行為人較為有利，原則上皆適用裁判時之法律。 
是故，依刑事訴訟法施行法第七條之三之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四日修正通

過之刑事訴訟法施行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

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行前已依法定程序進行之訴訟程序，其效力不受影

響。」 
本案法官應適用新修正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進行審理程序。 
【註】參考資料：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04 年 9 月 4 版，頁 33-34。 

 
二、何謂法律之合憲性解釋？請舉例說明之。（25 分） 
【擬答】 

學者吳庚稱「符合憲法之法律解釋」，係指「一項法律條文的解釋，如果有多種結果，只

要其中有一種結果可以避免宣告該法律違憲時，便應選擇其作為裁判的結論，而不採納其

他可能導致違憲的法律解釋」，合憲性解釋在確保法律解釋的結果不逸出憲法所宣示之基

本價值決定的範圍之外，王澤鑑大法官則指出，法律之合憲性解釋，一方面在於保全法

律，以維護法秩序的安定，他方面亦在開展憲法，以實踐憲法的規範功能，不惟法院負有

依合憲原則解釋法律的義務，釋憲機關更可藉此原則的運用達成規範控制之目的，期能在

發現規範內容的過程中，調整下位規範與上位規範的互動，以維持法秩序之和諧。 
新近作成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九四號，即為適例：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以法律明

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行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制人

民之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八

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本院釋字第四七六號、第五五一號解釋足資參照。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予保障。又商標或標章權之註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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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護，同時具有揭示商標或標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來源，以保障消費者利益，維護公

平競爭市場正常運作之功能。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七十

七條準用第六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旨在保障商標權人之權利，並避免因行為人意圖欺騙他

人，於有關同一商品或類似商品之廣告、標帖、說明書、價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同或

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陳列或散布，致一般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來源、品質發生混

淆誤認而權益受有損害，故以法律明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處行為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符合法律明確性之要求，且為保障商標權人權

利、消費者利益及市場秩序所必要，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與憲法第八條、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三、請分析「行為能力」與「責任能力」之差異。（25 分） 
【擬答】 

行為能力之意義及種類 
所謂行為能力，係指能獨立為有效法律行為的能力，亦即得以獨立的意思表示，使其行為發

生法律上效果的資格或地位。我國民法將行為能力區分為完全行為能力人、限制行為能力人

及無行為能力人三種，玆說明如下： 
完全行為能力人： 
完全行為能力人者，係指在法律上能為完全有效的法律行為之人，也就是得有效自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享受權利並負擔義務之人。依現行民法的規定，完全行為能力

人有以下二種： 
成年人： 
滿二十歲為成年（第十二條）。成年人除禁治產人外（第十五條），有完全行為能

力。 
未成年人已結婚者： 
未成年人已結婚者有行為能力（第十三條第三項），此謂之結婚成年制。未成年人結

婚係「取得」行為能力，而非「視為成年」，其雖已結婚，仍為未成年人。 
限制行為能力人： 
限制行為能力人，乃其法律行為能力受到限制的人。限制行為能力人並非完全欠缺行為

能力，也非有完全的行為能力，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

有限制行為能力。」 
無行為能力人： 
無行為能力人，乃完全無法律行為能力的人。民法規定的無行為能力人，可分為法定無

行為能力人與自然無行為能力人： 
法定無行為能力人： 

A.未滿七歲的未成年人（第十三條第一項）。B.禁治產人（第十五條）。 
自然無行為能力人： 
民法第七十五條後段規定：「雖非無行為能力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識或精神

錯亂中所為者，亦同。」 
責任能力之意義 
民法上之責任能力（民事責任能力）： 
民法上之責任能力者，乃對於侵權行為或債務不履行在法律上能負擔損害賠償之能力。

按行為能力有廣狹二種意義，狹義的行為能力，乃指適（合）法的行為能力，一般指行

為能力，即為合法的行為能力，而廣義的行為能力，則包括狹義的行為能力與責任能力

（違法的行為能力）。責任能力之有無，以行為人在行為時有無識別能力（即意思能

力）為認定的標準，而責任能力的類型則包括侵權行為（能力）及債務不履行（能



公職王歷屆試題  (94 地方政府特考) 

 
共 3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力）。 
刑法上之責任能力（刑事責任能力）： 

刑法上之責任能力者，係指行為人負擔罪責之能力。即行為人具有判斷不法（是非善

惡），並依此判斷而夠不為違法之能力。亦即行為人具有判斷不法之意識能力（是非善

惡之認識力或辨識力），並依其判斷而為行為之控制能力（意識決定表現於外部行為之

能力）。 
民法上行為能力與責任能力之區別 
法律對於行為能力之有無，原則上以一定的年齡作為標準，主要理由在於透過類型化、

制度化，使其有客觀標準，期能兼顧保護智慮不週者的利益及交易安全。而責任能力的

有無，則以行為時的具體精神狀態為標準，其主要理由在於使違法行為者在法律上負擔

損害賠償責任，故宜採具體的判斷標準也。 
例如甲為禁治產人，某日於精神回復正常時因細故毆打他人，則其雖無行為能力，但於

行為時（毆打時）有識別能力（意思能力），故有侵權能力（責任能力）。又如乙為成

年人，患有嚴重的被害妄想症，但未受禁治產宣告，故仍為完全行為能力人，所為的法

律行為有效，設其於發病時攻擊路人，則因行為時欠缺識別能力，故不成立侵權行為。 
 

四、請分析「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之差異。（25 分） 
【擬答】 

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的區別 
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措施同為損害救濟的一環，由於性質相近，故在實際上常被互相混用。

惟自理論方面分析，則二者仍有其不同之點，茲區分如下： 
原因不同： 
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乃是由人民因行政機關的違法行為，致使其權益遭受損害為原

因，損失補償則以人民因行政機關的適法行為，致使其權益受到損失為原因。原因的不

同，實為二者區分的前提關鍵。 
條件不同： 
損害賠償以有故意或過失的情形為條件；損失補償則不以故意或過失為條件。條件的不

同，乃與前述原因有關。 
範圍不同： 
損害賠償，除法令或契約有特別規定外，應以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為範圍；

損失賠償則僅限於填補人民現實直接所受之損失，故後者範圍較小。 
管轄機關不同： 
損害賠償的本質屬民事範圍，除在行政訴訟中合併請求賠償應由行政法院判決外，依國

家賠償法規定，人民應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賠償請求，雙方協議不成時，始得提起民事

訴訟由普通法院管轄；損失補償則全屬行政範圍，在原則上均由行政機關管轄，以雙方

協議、行政裁量或行政爭訟方法處理之。 
性質不同： 
因損害賠償由普通及行政法院管轄，故屬司法性質；損失補償通常係由行政機關與人民

間以協議行之，協議不成立以裁量行之或按爭訟程序處理，故屬行政性質。 
以上五點區別事項，在內容上相互關聯，足以顯示兩種制度在整體上的不同，故在法令上

對兩種名詞的使用，應慎加辨別，避免混淆，以免影響有關措施的法律效果。 
【註】參張家祥，行政法，三民書局，增訂三級，第 867 頁以下。 

 


